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基于实事求是、独

立判断的立场，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资料，并充分了解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我们

认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辉开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公司 5%以上股东湖南天

易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新辉开电子

信息类项目进区合同》及《天易科技城自主创业园项目入园协议》，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没有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 

本次交易可以提升公司新产品的产能规模，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进一步强化

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

司未来盈利能力的提升具有现实意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的价格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双方自愿协商确定，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合理、定价公允，其表决程序完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全资子公司签订

框架协议。 

二、关于签订《关于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相关



《备忘录》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拟签署的备忘录符合长沙

宇顺目前的经营能力和资产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签订《关于长沙市宇顺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相关《备忘录》。 

三、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受聘人员的专业资格、经营和管理经验及其以往的履职情况，我

们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

合法有效。 

2、本次受聘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条件，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

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3、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

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刘征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

期满为止。 

四、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增补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董事会提供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亦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任

职资格和能力。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刘征兵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并同意将此事项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小平 柳士明 娄爽 

                                       2019 年 11 月 8日 


